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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有效運用教育部獎勵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以下簡稱獎補助經費)，以改善教學品質，提

升研究水準，營造優質學術環境，特依據「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

與「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單位使用獎補助經費，應依照校務發展規劃重點(目標)，研擬年度工作計畫及所

需預算，提經本校「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始可支用，惟所需預算應先

提請本校「預算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作業部門及工作職掌： 

(一)秘書室：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依據本校創校宗旨、辦學理念與總體目標，審

慎檢視內在主觀條件與外在客觀環境，擬定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重點；每半年審

核各單位之期中報告，並召開「年度工作計畫」檢討會議，於學年度結束時，審

核各單位之期末成果報告，並提「行政會議」審議，依審議結果(含應改進事項)

通知權責單位改善。 

(二)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依據「校務發展委員會」所擬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重點(目

標)，並參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獎補助績效指標內

涵、教育部各項評鑑之相關效標暨各項政策所屬計畫之核心、特色指標，成立各

發展重點規劃小組，負責規劃執行策略、方案及重點支用項目經費；彙整各發展

重點規劃小組研擬之執行策略與方案撰寫「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提經「校

務發展委員會議」、「校務會議」審議後，陳報「董事會」核定。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依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擬訂「年度工作計畫」，每半

年應檢討執行情形並填報期中報告，及學年度結束時亦應檢討並填報執行成果報

告、自我評鑑考核等第及應改進計畫。 

(四)會計室：辦理經費彙總、召開「預算審議委員會」審查及議決各單位年度預算、

帳冊控管及核銷作業。 

四、 獎補助經費經審議通過後，應於當年度執行完畢，實際執行時如需調整，則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之。 

五、 獎補助經費之運用，應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並配合本校校務發展規劃

之重點(目標)優先辦理，以發展特色。 

六、 獎補助經費之支用，應確實依照核定之計畫內容及各相關單位之業務規章執行，並遵照



政府頒訂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政府採購法及本校相關採購規定程序辦理。 

七、 各單位應定期依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進行評估執行情形及執行成效，彙提本校「辦

理『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會議」審議。 

八、 獎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以專款專帳管理，計畫原始支出憑證與相關資料之保存及管理

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理，以備查核。 

九、 使用獎補助經費購置之財產，應納入本校財產管理系統，並貼妥「○○年度教育部校務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字樣之財產標籤，圖書期刊等得以蓋印戳章代替。 

十、 獎補助經費之實際使用狀況及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應依教育部規定公布於本校首頁網站。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